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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薪别因方法不当引发犯罪
岁末年初至，又逢讨薪时。为要回自己的血汗钱，一些劳动者面对“黑心”老板，往往不得不穷

尽手段，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岂料，到头来不仅工资没有要到，自己却招来牢狱之灾。以下案例，
或许能让正准备或正在讨薪的你有所警示。

员工主动辞职,能否要回未休假工资

年假是劳动者的重要权利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年假也成了许多上班族
所关心的问题。那么，享受年休假要满
足什么条件？年休假的天数如何确
定？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又该怎样计算
呢？

员工主动辞职能要未休假工资吗？
陈杰于 2014年 1月 1日进入某公

司工作，2015年 9月 10日因公司未足
额支付其工资，遂与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以
及按照 300%的标准支付 2015年 1月 1

日至 2015年 9月 1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
假工资。公司认为陈杰是自己主动离
职，并非公司不安排其休 2015年年休
假，不同意支付。经起诉后，法院判令
某公司应当按照200%的标准支付陈杰
三天的未休年休假工资。

律师解析：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
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职
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
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当按照
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休假天数,并
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
足一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
资报酬。该折算不受劳动关系结束具
体原因的影响”。关于未休年休假工
资的支付标准，用人单位应按照职工
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未休年休假
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
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因某公
司已支付陈杰正常工作期间的一倍工
资，故现应当按照 200%的标准而并非
300%的标准支付其剩余未休年休假
工资。

新工作单位不满一年有权休假吗？
2015年 1月 1日,袁先生与一家软

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双方发生劳动
争议。袁先生要求该公司向其支付加
班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等。袁先生说
自己从 1995年参加工作，工作已超过
20年，应当享受每年15天带薪年休假，
其2015年未休年休假。

软件公司则认为袁先生 2015年期
间在其单位工作不满 12个月，不应享
有年休假。经法院审理，判决该公司支
付袁先生2015年期间15天未休年休假
工资的请求。

律师解析：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
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职工只要连续
工作一年以上即具备了享受年休假的
资格，其中一年的工作经历并不仅限定
在现用人单位，也不限制在同一家用人
单位。本案中，袁先生只要提供相应证
据证明自己已累计工作20年，根据《职
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可享受年
休假 15天。因此，袁先生有权享有每
年15天的年休假。

单位组织旅游能否代替年休假？
陆女士2011年6月至2013年10月

间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后双方发生争
议，陆女士以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为由要求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对于未休年
休假工资，该公司主张其曾经组织陆女
士所在的团队两次外出旅游 12天，因
此不同意支付陆女士未休年休假工
资。法院经审理，对于陆女士要求支付
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予以支持。

律师解析：劳动者具有自主安排休
假时间与方式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安
排职工休年休假，但安排之时亦应尊重
职工的个人意愿。用人单位安排集体
外出旅游替代休假的，应当证明此方式
属于双方约定的休假方式或符合单位
规章制度中的规定，或双方已就此形成
专门的合意。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安排
旅游不属于劳动者享受年休假的情况，
而应属于用人单位在年休假之外另行
提供的奖励或福利。

周仁超

儿子去世后，儿媳带着孙子改嫁
老人身后谁享有代位继承权

孙某的父亲于 2010年 5月因车祸
离世。2015年 6月，孙某的爷爷（其老
伴已去世多年）又因病亡故，生前没有
立下遗嘱。老人有两个儿子（即孙某
的父亲孙甲和叔父孙乙）、一个女儿即
孙丙。孙某的爷爷去世后留下楼房一
套、存款 10万元等遗产。孙某得知后
找到其叔父、姑姑（即孙乙、孙丙），说
明该遗产应有自己的继承份额。孙乙
和孙丙以他们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为由
拒绝与孙某平分遗产。孙某遂诉至法
院，要求行使自己的代位继承权。法
院认为，原告爷爷的父母、配偶都已过
世，所以原告爷爷的遗产应由其子女
继承，但孙某爷爷的一个儿子先于老
人死亡，因此判决孙某与孙乙、孙丙享
有同等继承权。

说法：代位继承，又称间接继承，是
法定继承的一种特殊情况，是指在被继
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情况
下，由被继承人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
替该先死亡的子女继承被继承人的遗
产的一项法律制度。代位继承人一般
只能取得他的父亲或母亲有权继承的
遗产份额。本案中，孙某与孙甲系父子
关系，孙某父亲生前对老人履行了赡养
义务，故孙某有代位继承权，享有其父
有权继承遗产的份额。

合同签订后
发现对方被列入失信名单

可以单方中止合同

无资质者承建住宅工程
民工受伤房主也需担责

关押老板逼人送钱
构成非法拘禁罪

【案例】因为个体工商户老板刘某
拖欠自己三个月工资，且经过多次索要
未果，而自己又急着回家与亲人团聚，
2016年元月4日，成某通过网络招来两
名帮手，乘刘某夜归未来得及进入家门
之际，将刘某捆绑至出租屋内，逼迫刘
某安排家人送钱。谁知，刘某是个“硬
茬”，时间过了 37个小时也未能答应。
更令成某始料不及的是，自己事后还被
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处两个月的拘役。

【点评】成某确已构成非法拘禁
罪。《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非法
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
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
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为索取
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

款的规定处罚”。刘某拖欠工资属实，
但其仍然享有作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成某虽然只是为了索要属于自己的工
资，但却不能改变其使用拘禁手段，非
法限制、剥夺刘某人身自由的性质，成
某的行为决定了他犯罪了。

强行入住施加压力
构成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
【案例】鉴于老板朱某面对自己索

要欠薪，不仅一毛未拔，而且开溜了事，
古某等四名员工只好将讨薪的希望寄
托在朱某的家人上。朱某的家人照样
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古某等卷起铺盖，
于 2016 年 1 月 7 日强行住进了朱家。
尽管朱某的家人一再抵制，可古某等坚
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于是乎，双方僵
持了八天。岂料，古某等却招来了被法
院以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判处刑罚的
后果。

【点评】古某等确已构成非法侵入
公民住宅罪。《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
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
住宅”。《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
也指出：“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

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古某等的行为具备
了对应要件：未经朱某家人同意，强行
进入居住，时间达八天之久，情节严重。

变卖财产自行兑现
构成职务侵占罪

【案例】“公司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2016年 2月 17日，面对领导再次表示
无力支付被拖欠的工资，钟某放出了狠
话。于是乎，她当晚便叫男友开来货
车，将自己负责管理、经营的大件货物，
几乎搬个一空，低价卖给事先联系好的
买主，再将获得的 13600元货款，在扣
除自己 12000元被欠工资后，将余款和
一封辞呈让人转交给公司。钟某万万
没有想到，自己会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

【点评】钟某确已构成职务侵占
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
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钟某尽
管事出有因，但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占

有、处分公司巨额财物，同样具备该罪
的构成要件。

毁坏设备发泄怨气
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案例】面对公司就自己的工资一
拖再拖，甚至毫无清偿的迹象，时至
2016年 3月 14日，肖某再也忍无可忍：

“公司让我难过，我也得让公司难过。
大不了我不要那 5600元工资。”于是，
肖某拿来大铁锤跑向车间，朝着流水线
上的核心部件就是一顿猛砸。由此导
致部件修理费3.4万元、停工损失8.7万
元。肖某虽然当时出了口怨气，但却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并赔
偿全部损失。

【点评】肖某确已构成破坏生产经
营罪。《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由
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
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
生产经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肖某因讨薪未
果，出于报复，破坏正在使用的机器设
备，损失巨大，无疑罪有应得。

廖春梅

代位继承作为一项继承法律制度，在现实生
活中经常出现。这项权利看似简单，其中却有不
少说道，处理不好还可能影响家庭和谐。那么，这
当中究竟隐藏着哪些法律关系呢？

方某与丈夫婚后育有一女芳芳，与
婆婆姚某共同生活。由于丈夫的弟弟
与婆婆感情不和，平常主要由方某夫妇
赡养姚某。2002年 5月方某的丈夫因
病去世。三年后，方某再婚，婚后一如
既往地精心照料前婆婆，双方情同母
女。不幸的是，方某在 2013年初的一
次意外灾害中死亡。2015年 10月，姚
某因病辞世。针对姚某遗留下的一处
房产，芳芳诉至法院，要求与叔父共同
继承。法院经审理，判决确认了原告的
代位继承权。

说法：依照《继承法》第十二条“丧
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
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
序继承人”的规定，方某是其前婆婆姚
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同时，《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

《最高法意见》）第二十九条规定：“丧偶
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无
论其是否再婚，依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
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时，不影响其子女
代位继承”。因此，即使方某再婚，但只

要其对婆婆履行了主要赡养义务，其女
儿芳芳仍可依照法律规定代位继承奶
奶姚某的遗产。关于代位继承人的范
围，《最高法意见》第二十五、二十六条
规定：“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
承，代位继承人不受辈数的限制”。“被
继承人的养子女、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
子女的生子女也可代位继承；被继承人
的亲子女的养子女可代位继承；与被继
承人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
女也可以代位继承”。

张老汉有一子一女，儿子早年因意
外事故去世，儿媳随后带幼子改嫁他
人。不久前，张老汉因突发心肌梗塞抢
救无效死亡，身后遗留下了 20余万元
的财产。张老汉的女儿处理完父亲的
后事，正在办理遗产继承手续时，早已
改嫁他乡的前儿媳却找上门来，要求本
人分割前公公的遗产，儿子代位分割其
父的继承份额。张老汉的女儿却认为，
兄长已故去多年，嫂子也早就改嫁他
人，只有自己才是父亲的唯一合法继承

人。双方为此闹上法庭。
说法：张老汉的儿子去世后，前儿

媳已改嫁他人，没有《继承法》第十二条
“对公公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规定的特
定情形，因此无权继承张老汉的遗产。
但是，老人的孙子却有权行使代位继承
权。对此，《最高法意见》第二十一条规
定：“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遗产的，不影
响其继承生父母的遗产”。本案中，虽
然孙子被母亲“带子改嫁”，成了别人的
继子，但并不影响其代位自己的亲生父

亲继承爷爷遗产的权利。因此，对于张
老汉的遗产，他的女儿和孙子都享有法
定的继承权。至于代位继承遗产的份
额，一般情况下，不论代位继承人人数
多少，亦不受辈数的限制，只能继承被
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份额。即两个
或两个以上代位继承人只能继承其父
或母的一份，不能按人数参与平分遗
产。

张兆利王晓芹

谁享有代位继承权？

如何确定代位继承的遗产份额

什么是代位继承？

谭某在宅基地处建造三层楼，发包给无任何
建筑施工资质的包工头朱某承建。朱某承包后，
雇佣庞某等人从事辅助工作。庞某在搬运砖块
时，被工地上空坠落的物件砸伤，花去医药费 10
余万元。后经鉴定，庞某构成九级伤残，发生医
药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 20 万
元。对庞某的损失，朱某只愿赔偿 12万元，剩余
部分要庞某找房主谭某负责赔偿。但谭某认为，
自己已把工程给了朱某，自己只负责支付工程款
项和验收，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意外事故均与
他无关，因而拒绝赔偿。

庞某因无法拿到全额赔偿，于是起诉到法
院，请求法院判令谭某赔偿他剩余的 8 万元损
失。法院经审理认为，承包人朱某和发包人谭某
应当对受害人庞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庞某
已经从朱某处拿到12万元赔偿款，而且庞某现在
只诉请谭某赔偿其剩余 8万元损失，故对庞某的
诉请予以支持。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农民自建三层住宅要遵守《建筑法》的
规定。原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管理的若干意见》规定：农民自建两层（含两
层）以下住宅，属于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对于居民
自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住宅，应严格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督
管理。《建筑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农民自建低层
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据此可以认定
农民自建三层（含三层）以上住宅的建筑活动适
用我国《建筑法》。而《建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
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
即施工单位必须具备建筑施工资质。

其次，发包人谭某存在过错。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
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
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
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
中，施工者朱某不具备相应的建筑施工资质，谭
某未尽审查义务，存在选任过错，应当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法院最后判定，由朱某与谭某对庞某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
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
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
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本案中，承包人朱某已赔偿庞某 12
万元赔，所以，受害人庞某只选择将发包人谭某
起诉到法院是可以的。

潘家永

尹某与李某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尹某必
须在一个月内，向李某提供价值 29万余元的货
物，而李某则必须在收到货物后的三日内向尹某
付清货款。事后，尹某发现李某因为有多起拖欠
货款纠纷，经法院判决后没有按期履行，而已被
法院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为保证自己的货款不
会出现同样的后果，尹某当即向李某提出中止履
行合同，只有在李某向尹某付清货款作为担保之
后，才同意恢复供货。李某不仅坚决反对，并以
尹某的行为将构成违约为由，威胁尹某必须向其
承担支付 10万元违约金的违约责任。像尹某这
样的情况究竟能否单方中止履行合同？

律师指点：尹某有权单方中止履行合同，且
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这里涉及到一个不安抗辩权问题。《合同法》
第六十八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
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
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
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
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与之对应，不安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负有
先履行义务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后履行一方
的履行能力严重恶化时，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可
以中止履行的权利。其条件为：一是合同双方当
事人互负履行义务；二是后履行义务的一方出现
履行能力严重恶化的事实，并且存在到期不能履
行、难以履行或者不会履行的现实危险。

本案情形恰恰具备了对应要件：一方面，尹
某应当向李某供应货物、李某应当向尹晓湘支付
货款，尹某的履行行为在先，李某的履行行为在
后，表明双方互负履行义务；另一方面，《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
规定》指出，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正
因为李某由于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而已经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决
定了其属于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
的其他情形。故虽然尹某负有先履行义务，但鉴
于作为后履行义务的李某已经出现履行能力严
重恶化的事实，存在到期不能履行、难以履行或
者不会履行的现实危险，决定了尹某可以以中止
履行合同、要求李某提供担保的方式，行使不安
抗辩权，且并不属于违约。

颜梅生

遗失启事

遗失 2016年 10月 26日杭州市余杭地方
税务局良渚税务分局开具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缴款书（税收收现专用）》机打收据联
一份，税票号码：（151）杭州地税：00339748
号，纳税人识别号：330127195606061014号，
金额：11886.52元。声明作废。


